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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融资租赁及担保情况概述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深水海纳”）控股子公司山东深海环

保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深海”）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满足生产经营中的
资金需求，与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科技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融资额度为本金 3,000.00 万元，租赁期限为 24 个月。 公司提供持有控股子公司山东深海的
90%股权质押及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山东深海提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海波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2023 年 5 月 18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
联担保的公告》，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融资租赁平台等正
规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6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
此授信额度项下的担保，并同意公司 2023 年度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含新设立、新
纳入的子公司）提供担保、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6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2023 年 5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
的公告》《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在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审议范围之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 融资租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57334159N
法定代表人：张书清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133,333.4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27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二路 2 号 A 座 6 层 610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船只和设备租赁；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租赁交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
Ⅱ类医疗器械；销售Ⅲ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Ⅲ
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关村科技租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深海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1MA3Q2P996T
法定代表人：黄育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25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庄寨镇仓上村
经营范围：供水、排水（含污水处理）工程及运营管理、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深水海纳持股 90%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677.14 41,926.95
负债总额 37,286.90 36,268.22
净资产 6,390.25 5,658.73
项目 2023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2年 1月 -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80.85 3,741.21
营业利润 769.33 1,496.77
净利润 731.52 1,608.31

其他说明：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签署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融资租赁合同》
出租人：中关村科技租赁
承租人：山东深海
租赁物：环保相关设备
租赁期限：为 24 个月，自起租日开始计算，本合同项下的起租日为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购买

价款之日，具体的起租日、租赁期间以《合同明细表》中的相关约定为准。

租赁物购买价款总计作价：人民币 3,000.00 万元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二）《保证合同》一
出租人（债权人）：中关村科技租赁
保证人：李海波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

合同项下租金和逾期利息、租赁物残值、违约金、赔偿金、其它应付款项以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
而支付的诉讼费用、 律师代理费和其它费用 , 如遇利率调整还应包括因利率调整而增加的款
项。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所有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 ,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期间至债权
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 则对每期债务而言 ,保
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三）《保证合同》二
出租人（债权人）：中关村科技租赁
保证人：深水海纳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履行的全部义务 ,包括但不限于主

合同项下租金和逾期利息、租赁物残值、违约金、赔偿金、其它应付款项以及出租人为实现债权
而支付的诉讼费用、 律师代理费和其它费用 , 如遇利率调整还应包括因利率调整而增加的款
项。

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所有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 ,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保证期间至债权
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 则对每期债务而言 ,保
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股权质押合同》
出质人： 深水海纳
质权人： 中关村科技租赁
主债务人：山东深海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山东深海与中关村科技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主合同项下

租赁本金为 3,000.00 万元。
质押物：出质人所持有山东深海环保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的股权。 标的公

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4500 万元 ,其中出质人持有人民币 4050 万元 ,本次质押出质人持有标的公
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050 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 90%)。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除了主合同所述主债权 ,还及于由此产生的逾期利息、
违约金、赔偿金、咨询服务费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
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处置费用、税费、诉讼费用、拍卖费、律师费、差旅
费),以及主合同生效后,经债权人要求追加而未追加的保证金金额。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五）《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出质人： 山东深海
质权人： 中关村科技租赁
主债务人：山东深海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山东深海与中关村科技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主合同项下

租赁本金为 3,000.00 万元。
质押物：出质人对其客户(本合同中也称为“出质人相对人“,包括本合同签订时已存在的出

质人客户及登记期限内增加的出质人客户 )所拥有的债权 ,包括本合同签订时及登记期限内产
生的、到期的、存在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金额不低于 30,0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质押财产担保的范围包括 :� a)� 山东深海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 ;b)� 中关村科技
租赁向山东深海追偿主合同项下的债务而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与财产
保全相关的费用、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以上
a)、b)两部分质押担保范围构成中关村科技租赁对山东深海享有的债权(以下简称担保债权)。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各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 公司实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2,161.6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69.43%；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 26,297.5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5.30%；控股
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 0%。 上述担保余额合计 98,459.2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4.7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
1、《融资租赁合同》
2、《保证合同》一
3、《保证合同》二
4、《股权质押合同》
5、《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7 日

证券代码：300838� � � �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力诺 公告编号：2023-048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

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和《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
公示，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09 月 15 日至 2023 年 09 月 25 日在公司内部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的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公示期间内，任何在职员工可通过来电、钉钉、邮箱或来访等方
式向公司监事会反映公示对象不符合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况或存在的其他问题。公示期内，公司
监事会收到关于 1 名拟激励对象的匿名投诉，经公司监事会核实，该拟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条件，该投诉事项不影响本次授
予。 除此之外，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其他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身份证件、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情况等，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1、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2、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

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和部门承担主要管理责任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对公司经营业
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技术（业务）骨干，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 本次激励计划
将相关人员纳入激励对象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

4、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09 月 27 日

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环科”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317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
销保荐”）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与申万宏
源承销保荐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中集环科”，股票代码为“301559”。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24.22元/股，发行数量为9,0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
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45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5.00%。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
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450.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7,2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1.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1,7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9.00%。

根据《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5,294.4270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即
1,8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5,4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3,5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00%。 回拨后本次
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 .0387696643% ， 有效申购倍数为
2 ,579.33624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9月26日
（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4,791,91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42,660,132.8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08,08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461,867.1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4,900,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29,678,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5,493,582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6.10%。

三、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308,087股，包销金额为7,461,867.14元，包销股份的

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0.34%。
2023年9月28日（T+4日），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

资金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
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具体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保荐及承销费用 13,374.60
审计及验资费用 1,075.47
律师费用 207.5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19.81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75.23
合计 15,152.66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本
次发行的印花税， 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 税率为
0.025%。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55-2383� 5518、0755-2383� 551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2、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10-8808588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9月28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陕西华达”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７００．６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３１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６．８７元 ／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７００．６７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
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证券陕西华达股份员工参与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陕西华达员工资管
计划”））、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以及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陕西华达员工资管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１３１．７４５４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４．８８％。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３３４．９４５８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２．４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４０．１３４０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０．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６６．６９１２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１７．２８％。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７３．４４２８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５８５．８２８８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９９％；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４８．１５００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９．０１％。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２３３．９７８８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陕西华达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７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陕西华达”股票６４８．１５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９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陕西华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９日 （Ｔ＋２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承销团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
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
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
购户数为８，３９９，０５４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４２，９０１，０８３，５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８５，８０２，１６７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
止号码为００００８５８０２１６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６１９．００５４０倍，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
数倍，即４４６．８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１，１３９．０２８８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９９％；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９４．９５００万
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９．０１％。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５２２６６５４％，申购倍数为
３，９１８．０８６０８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８日（Ｔ＋１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行
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 ９日 （Ｔ＋２日 ）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８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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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手订单情况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事对先进集成电路制造与先进
晶圆级封装制造行业至关重要的清洗设备、电镀设备、无应力抛光设备、立式炉管设备、前道涂
胶显影设备和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等的开发、制造和销售。 2023 年以来，国内半导
体行业设备需求持续增长，公司凭借技术优势、产品成熟度和市场认可度，不断深耕现有市场、
拓展新市场，取得了显著的业绩增长。 为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现将截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的在手合同订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在手订单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27 日，公司在手订单总金额为 679,575.99 万元（含已签订合同及已中标

尚未签订合同金额），详情如下表：

项目 截至 2023年 9月 27日
（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万元） 增减幅度（%）

已签订合同订单 652,569.01 462,789.29 41.01
已中标尚未签订
合同订单 27,006.98 1,632.29 1,554.55

在手订单合计 679,575.99 464,421.58 46.33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针对已中标但未签订合同的订单，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与

招标人就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所涉合同签署时间、履约安排、履约条款及最终金额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合同执行情况和收入确认政策对项目收入进行确认；在手订单含已向客户
交付但尚未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获得客户确认收货的设备订单及将于未来交付的设备订单；

2、以上订单受具体执行、实施进度等因素影响，对公司当期和未来年度的业绩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部分订单可能会存在部分或全部无法
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3、以上在手订单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不能以此直接推算公司全年营业收
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日常经营概况。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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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 / 或股权激
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22.00 元 /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 3 亿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

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

司股份 250,00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 1,56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31,020,000 股的比例为 0.151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 15.85 元 / 股，最低价为 14.87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057,169.00 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

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